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07日表106-1(102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

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縣市別

13851180132301139263306臺 北 市 1438 553

95240101172406068高 雄 市 319 5224

1375301003138696116臺 中 市 514 4377

3100000633基 隆 市 9 36

70190000103075063臺 南 市 367 6297

31000011123嘉 義 市 14 511

21300104541215新 竹 市 71 550

1153900201638594114新 北 市 497 4382

63000041766宜 蘭 縣 27 521

3220020021943041桃 園 縣 228 6196

24601309711722新 竹 縣 101 577

94000017388苗 栗 縣 82 1073

3300000735南 投 縣 10 27

3011000081402227彰 化 縣 170 6140

123000001849雲 林 縣 22 210

510000112755嘉 義 縣 43 938

54000011356屏 東 縣 19 314

10000001312花 蓮 縣 14 713

0000000000臺 東 縣 0 00

0000000501澎 湖 縣 5 55

3100010423金 門 縣 7 24

0000000000連 江 縣 0 00

195931406941453110683823合    計 3957 51998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